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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头虽小，高空扔下要担刑责

主持人:

近日北京法院判决了一起涉嫌高空抛物罪的案件，

与以往从高空抛下重物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不同， 这起案

件中被告人扔下的是小小的烟头， 只不过刚吸完的烟头

并未完全掐灭， 这同样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

经过审理， 法院认定被告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判

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烟头虽小， 从窗口随手一扔的刑责却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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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日报》 报道， 男子王

某在卧室里一边打游戏一边吸烟，

为了图省事， 就将未熄灭的烟头直

接从窗户扔出去。 6 月 15 日， 王
某被诉高空抛物罪在北京西城法院

出庭受审。 法院审理后， 当庭判处

王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 并处罚金

2000 元。

今年 2 月初的一天凌晨， 北京
市西城区平原里小区发生一起火

灾， 经过及时扑救， 火灾并未造成

人员伤亡， 但一层居民家的室外小
院、 外搭阳台以及电动自行车等物

品被烧损毁， 室内装修等也受损，

财产损失约 3 万元。 有关部门认定

此次火灾是遗留火种引起， 但遗憾

的是没能找到嫌疑人。

受损业主在事发地周围发现了

烟头， 怀疑是烟头引起火灾， 于是
留了个心眼儿， 在自家对面安装摄

像头对着整栋楼拍摄， 并在随后两

天拍摄下了重要证据： 2 月 6 日、

7 日凌晨， 每隔一段时间， 就从楼

上一户人家的窗户飞出一个烟头。

业主随后将视频提交给警方， 警方

由此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今年 2 月 9 日， 王某经警方
电话通知到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自己向窗外扔烟头的行为。 公
安机关将在事发现场提取的十几

个烟头进行了司法鉴定， 确定其

中 9 个烟头上有王某的 DNA。

西城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

官耿福忠告诉记者， 34 岁的王
某在银行工作 ， 有个美满的家

庭。 王某供述称， 他家里有两个

孩子， 因为不想熏着孩子， 他平
时都在厨房抽烟。 事发时他在一

间卧室一边打电脑游戏一边吸
烟， 懒得再去厨房， 就顺手将没

掐灭的烟头扔出窗户。

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之前
发生的火灾是王某扔烟头导致，

无法追究其纵火的刑事责任， 但
他高空抛物的行为已是确凿无疑

了。 西城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

王某提起公诉。 王某对自己的行
为也十分愧疚， 委托家属对因火

灾受损的邻居进行了赔偿。

6 月 15 日， 西城法院通过

“云法庭” 线上开庭审理此案。 被告

人王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提出
异议， 认罪认罚。

法院经过审理， 当庭宣判， 认
定王某从建筑物抛掷物品， 已构成

高空抛物罪。 鉴于王某经民警电话

传唤到案，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自愿认罪认罚， 可从宽处理。 法院
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 元。

审理此案的法官张冰洁告诉记
者， 王某多次从卧室窗户向外丢弃

未熄灭的烟蒂，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如未熄灭的烟蒂落入易燃物中， 极

可能引发火灾， 造成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 因此王某的行为具有较高
的社会危险性，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张冰洁法官说， 高空抛物行为

人不仅要对受害人承担民事侵权责

任， 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希望广
大市民能够引以为戒， 养成文明生

活习惯 ， 杜绝 “随手抛 ” 的行为 ，

共同守护 “头顶上的安全”。

未灭烟头随手抛 男子获刑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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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涉嫌犯罪

李晓茂： 在高空抛物明确入罪

之前， 此类事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

途径处理的， 即受害方依据 《侵权

责任法》 等法律追究赔偿责任。 但

受害者一方往往难以确定直接侵权

人， 因此相应的赔偿经常通过 “全

楼连坐 ” 予以承担 ， 许多被 “连

坐 ” 的业主或住户会感觉颇为冤

枉。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首次明

确，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 应当根据

行为人的动机、 抛物场所、 抛掷物的

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 全面考

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准确判断行

为性质， 正确适用罪名， 准确裁量刑

罚”。

从现实情况来看， 高空抛物造成

严重后果的毕竟还是少数， 绝大多数

此类情况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按照以

往人们的印象， 这样的高空抛物往往

是不了了之的， 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

这一恶习。

但随着上述 《意见》 和 《刑法修

正案 （十一）》 的实施， 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高空抛物行为就已经涉嫌犯罪

了。

如果高空抛物造成他人轻伤、 重

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 那么根据

《刑法》 的规定， “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 ，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如果高空抛物造成他人轻伤、 重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那么根据 《刑法》 的规定，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资料图片

潘轶： 我国刑法中原本没有

“高空抛物罪 ”， 对于这样的行

为， 实践中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

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 过失致

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新增规

定：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

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七 ）》 将之确定为 “高空抛物

罪”， 这标志着 “高空抛物” 的

明确入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的意见》， 高空抛物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从重处罚， 一般

不得适用缓刑：

（1） 多次实施的；

（2） 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

（3） 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

政处罚后又实施的；

（4） 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

的；

（5）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高空抛物”明确入罪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和晓科： 对于高空抛物、 坠

物的民事责任，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相关法律规定也得到了

进一步完善。

《侵权责任法》 规定： 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民法典》 则规定： 禁止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

意见》 一方面针对高空抛物、 坠

物案件直接侵权人查找难、 影响

面广等特点， 紧密结合人民法院

职责， 通过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

动当事人积极查找， 同时要求各

级法院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

度 ， 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

则， 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

人。

比如， 《意见》 要求对能够

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依法予以

免责， 以避免一刀切地 “全楼连

坐”。

《意见》 还要求加大法院依

职权调查取证力度， 积极主动向

物业服务企业、 周边群众、 技术

专家等询问查证， 加强与公安部

门、 基层组织等沟通协调， 充分

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最大限

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

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意见》 还要求充分

发挥多元解纷机制的作用。 “人

民法院应当将高空抛物、 坠物民

事案件的处理纳入到建设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的整体工作中， 加

强诉前、 诉中调解工作， 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还须承担民事责任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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